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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建设的重视，主要基于原有政策长期落后经济发展形

势需要，导致科技成果“低效”供给。在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体系建设呈

现进程加快、破解难题力度大、操作性强等特点。经研究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国家创新系统治理中

的重要环节和内容，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侧改革要与需求侧、环境面良好互动，同时地方政策要与中

央政策保持协调，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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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我国密集出台了科技成果转

化政策法规，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修订案 2015 年，以下简称《成果转

化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2016 年 3 月）和国务院办公厅《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6 年 5 月）“三部曲”。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6 年 7 月）有

专章（第 21 章）：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2016 年 8 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关

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

见》，中科院、科技部联合印发《中国科学院关于

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近

几年，一些省市（如：湖北、安徽、上海、深圳、

河北等）根据地方发展的实际，对本地的科技成果

转化政策也陆续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由此可见，我国形成了从顶层政策法规、中层

科技创新规划到地方、部门意见较为完整的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体系。

本文从供给侧改革视域，考察我国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政策体系的建设历程、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1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的建设，是对新

　   时期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必要性的回应

1.1　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主要在于科

　  技成果的“低效”供给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有

了举世瞩目的提升，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接近或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由“跟跑者”身份向“并行者”

和“领跑者”转变。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

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许多产业依然停留

在产业链条的低端，在附加值高的研发领域还存在

明显差距。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55.1％，而

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普遍高达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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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 80％。[1] 另一方面，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的报告称，中国 2011 年已经

成为专利申请第一大国，然而，2011 年我国专利

技术实施率仅为 0.29％ [2]。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

验室里的研究，还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要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

最根本的是要强化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而事实

上，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科研和经济联系不紧

密的问题，始终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大痼疾。这个

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党和国家“两个一百年”和

“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

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优化科技政策供给，打通

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

1.2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供给，长期落后于社会  
　　  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1996 年公布施行的《成果转化法》为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

体制改革的深入，该法有些内容已经难以适应实践

需要，例如：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

以及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机制，没有充分体现

科技成果转化特点，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考核

评价存在重理论成果、轻成果运用的现象，国家设

立的科研机构处置科技成果所得收益须按规定上交

财政，且审批手续繁琐，影响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

积极性的发挥等。同时，在实践中，原有法规对科

研人员的奖励缺乏有效保障，也削弱了单位和科研

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为了有效解决这

些问题，修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补充相关的措

施就变得十分必要 [3]。 

1.3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建设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科

技成果转化问题，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中最核心的

成果权益分配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强化激励，

用好人才，使发明者、创新者能够合理分享创新

收益 [4]。他提出要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和激励政策，

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的关键问题，“抓紧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

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 [5]。”习近平在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推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 [6] 。

习近平还提出，要让科研人员“名利双收”。

他说：用好科研人员，既要用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

和毅力，也要重视必要的物质激励，使他们“名利

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报，

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激励 [7]。李克强总理也提出：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能

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更不能口惠而实不至 ! 讲

了就必须要做到，而且一定要‘面子’和‘里子’

一起做 ! 真正让有贡献的科研人员名利双收 !” [8]

由此可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体系的改进

和建议，是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

2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体现了科技成

　  果转化供给侧改革的新特点

2.1　加快制度建设进程，以制度保障科技成果转

　　 化的有效供给

优化科技成果供给，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

是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及实施规定出台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2015 年之前实施的《成果转化法》是

1996 年 5 月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当年 10 月开始施行。之

后，1999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

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办发

〔1999〕29 号），《成果转化法》才算有了可行

性的配套实施政策。而本次《成果转化法》[9] 的

修订案于 2015 年 8 月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仅仅 7 个月左右，

2016 年 3 月国务院就印发了《规定》[10]。而且《规

定》不再以科技部等部门联合提出草案的方式，

而是由国务院直接起草和印发。整个进程工作高

效，时间紧凑，体现了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的重视。  

2.2　加大源头有效供给，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中的

　　 利益分配难题

新修订的《成果转化法》及其《规定》，以加

大源头技术供给为主要目标，紧紧围绕现实中的利

益分配难题，大力破解。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最重

要的两大疑难，一是如何调动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

·科技管理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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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积极性问题，二是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获

得科技成果转化利益的身份顾虑问题。针对这两大

问题，新法明确鼓励科研单位和机构多形式转化科

技成果、着重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幅提高科研

人员奖励标准。《成果转化法》之前规定，完成科

技成果转化，单位应该从转让该项科技成果净收入

中提取不低于 20% 的比例，对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给予奖励，新法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50%，以此激励

科研人员的工作能动性。对于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

人员获得转化成果利益问题，新法指出，这些科研

人员从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取一定的奖励和报酬是有

必要、符合规定的，应当予以支持。其中规定中管

干部不得在企业获取股权奖励或者现金奖励；其他

领导干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获取一定的现金奖励，

但不能获取股权激励；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可

以获取一定的股权激励或者现金奖励。这就清晰地

解决了担任领导干部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奖励问题，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实践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2.3　兼顾现实情况，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操作性

　　 和可行性

修订后的《科技成果转化法》，除了强调原

则外，还更加重视法规制度的实施可行性和效果。

如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员要给予奖励，并明确具体比例。国务院印发的

实施若干《规定》则进一步细化和补充，提出更

为明确的操作措施。比如，《规定》提出，科技

成果协议定价应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

交易价格，公示时间不应少于 15 个工作日。再如，

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制度，明确

对在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

进行奖励。对于科研人员创业的“后路”问题，

规定也给予了明确的保障，如《规定》明确提出，

科研人员可以在企业兼职、可以离岗创业，保留

三年人事关系。《规定》还对法律中提到的科技

成果转化的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报送时间等做

了细化和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　改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的建议

科技成果转化是国家创新系统治理中的重要

环节和内容。如同创新系统功能的实现要依赖于供

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三者协调配合一样 [11]，科

技成果转化的供给侧改革也要依靠与需求侧、环境

面的良好互动，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3.1　科技成果转化供给侧改革要与需求侧有机结合

习近平提出：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

力 [1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也曾

提出，中国的经济要向前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要

同时改革，因为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 [13]。在科技

成果转化制度建设中，针对激励科技成果供给与需

求提出了若干新的政策。如在科技成果的定价方面，

新法及《规定》提出了应当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

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市场化方式确定价格。

国家鼓励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方式投资的中小企业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国务院财政、科技行

政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以技术入股形成的国有股在企业上市时豁

免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转持的有关政策。科技成果

转化过程中，通过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

方式确定价格的，或者通过协议定价并在本单位及

技术交易市场公示拟交易价格的，单位领导在履行

勤勉尽责义务、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除

其在科技成果定价中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

产生的决策责任。一“放”一“免”强化了政府和

市场的分工，明确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促进了科

技成果转化供给侧改革与科技成果需求侧的有机结

合。

3.2　科技成果转化供给侧改革要与促进转化的环

　　 境面政策形成良好的互动

首先，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规定有利于科研机构

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当前，

科技成果转化不顺不畅的问题突出，一个重要症结

是科研成果封闭，自我循环比较严重。对于科研机

构来说，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突出市场在创

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制约产学研用有

机结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推动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国家科技创新的优

先重点领域集聚，这不仅是科研机构的重要使命，

也是在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法规时需要不断探索的课

题。

其次，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规定有利于企业发挥

主体作用，主动对接科研成果。企业具有敏锐的市

场眼光，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它们可以及时反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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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发展遇到的瓶颈信息，和科研机构一起进一

步明确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方向和重点，突破制约

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再次，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规定有利于高校发展转

型。如新修订的《成果转化法》就增加了第 20 条的

内容：“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以及财

政、科学技术等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科技成果转化情

况作为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评价、科研资金支持的重要

内容和依据之一，并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突出的相关

单位及人员加大科研资金支持。”这一规定有着明确

的导向性，要求高校科研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科研目标和人才培养要坚持产业化导向，加强行业共

性基础技术研究，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

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

最后，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规定有利于“政府”

在“政产学研”合作中由裁判员和运动员身份转变

到积极支持而不直接参与的“助跑者”，从而不断

改善科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建设的问题，

提升政府的专业化服务能力，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

创新，让公共财政投资发挥最大效力。

3.3　加强地方与中央政策供给之间的协调性

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地方规定与中央规定

的不协调。以国务院《规定》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两个 50%”内容为例，《规定》明确依法对

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

其他人员给予奖励时，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

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

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 50% 的比例用于奖励；

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应当从作价投资

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 50% 的比

例用于奖励；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出主

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0%。这里的“50%”相比 2015 年《促进科技进步法》

修订以前的“20%”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相

比于已经实行的各地方性办法，“50%”的规定只

能算是保守的。例如，上海、河北、吉林、广东、

山东等地出台的实施意见，将科研成果转化后的奖

励比例提高到了 70%。湖北省甚至规定，科技成

果转化资产处置的收入扣除资产处置过程中发生的

直接费用后的现金收益 70%~99% 归研发团队；作

价入股形成的股权，高校院所以荣誉权参股，其股

权占作价入股形成的股权的 5%，其余 95% 的股权

归研发团队。所以说，国务院的规定比之地方的实

施意见，在技术成果权益分配上并无突破性的内容。

而地方上比例各异的激励政策，将有可能形成不合

理的竞争局面，从而破坏国内统一有序的科技转化

市场，反而造成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困扰。

3.4　破除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落地的“瓶颈”

新法及《规定》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但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如对不同学科领域技

术成果转化“一刀切”的处理，也可能会给具体

实施带来一定困扰。再者，《规定》的实施需要相

关的配套政策，如《规定》指出，国家设立的研究

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以技术入股形成的国有股，在

企业上市时豁免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转持的有关政

策，要由国务院财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制定；

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也需要由国务

院财政、科技等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制定。国务院相

关部门要按照法律规定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相关

规定，研究制定符合所管理行业、领域特点的科技

成果转化政策。特别是《规定》提出科研人员可以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到企业兼职，或三年内保

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无论科研人员选择兼职还是

离岗创业，如何在不影响原工作的情况下更好地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都需要一系列更加细致的具体管

理办法。因此，在这些配套政策出台之前，《规定》

还难以实际操作。建议破除统一的职称评定终身制，

确立动态和有时效的聘任职称制度，构建研究、开

发与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高校应当建立符合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

价制度。在现有“教学科研”“教学”“研究”三

个系列之外，增设“技术转移转化应用”系列职称，

或增设相应流动岗位。例如，专利转让 1 000 万或

年销售收入 5 000 万，可评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强调科技人才评价的多元化，加大技术转移转化成

果在职称评定中的权重。兼顾效率与公平，妥善处

理“技术转移转化应用”系列与“教学科研”系列

科研人员的待遇差别问题。

此外，在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方面，也

需要更加细致的政策出台，切勿让高的奖励份额成

·科技管理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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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研经费被滥用的另一个“突破口”，注意预防

由于工作弹性增大、自主权加强给大学、科研机构

以及科研人员等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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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ilding of Policy System on Technology Transfer:
A Perspective from Supply-side Reform

LIU Lei, LIU Li, WANG Jing-jin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licy system buil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hich is due to original policy long-term la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leading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efficient” supply. In 
the supply-side reform perspective, China’s policy system build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presents features of speeding-up system building process, cracking problems of great strength, 
and well operabil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an important link and content in the govern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supply side refor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hould interact well with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policy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central policy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form.

Key words: supply-side reform;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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